
关于做好 2021 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
告编制工作的通知 

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

制、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20〕37

号）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做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

报告（2021）编制、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预通知》要求，现

就做好本年度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安排 

    各部门根据本通知要求，按照学院 2021 年度高等职业

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撰写工作安排，按时、主动、认真做好

年报的编制工作。加强对年报内容框架、报送工作和数据

规范等的合规性把关，切实提高年报质量，发挥年报质量

效应。 

二、年报内容 

年报内容包括“院校年报”和“企业年报”。（注释：

须联系至少一家规模企业发布《企业年报》） 

（一）“院校年报” 

至少包含学生发展、教学改革、政策保障（政策、财政专

项与质量保障的落实与成效）、国际合作、服务贡献、面临挑战

等 6 个部分，并在附件中展示 5 张数据表，包括“学生发展”



“办学条件”“教育教学”“科研与社会服务”“国际交流”。

另外系统填报增加了表 6 补充表。 

 1.“院校年报”要重点展示： 

（1）中央决策部署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，特

别是服务国家战略、服务地方发展、开展技术研发、服务行业

企业、服务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典型案例； 

（2）突显上海特色，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

三届进博会、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等会议上重要讲

话精神的切实举措，聚焦战略新兴产业（人工智能、集成

电路、生物医药）、先进制造业（大飞机、大汽车、大

船舶）和现代服务业（养老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学前托幼）

等领域发展的典型案例，以及开展产教融合、“一流专科

高等职业教育建设”项目的有效举措、特色案例等； 

（3）落实高职扩招任务、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、开

展 1+X 证书制度试点、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、打造“双师型”

教师队伍、实施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、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、

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、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、协助抗击疫情等

具体做法。 

2.表格填写说明： 

（1）除特别说明外，相关数据统计的截止时间点为当年

8 月 31 日； 

（2）请注意对照表格中标注的计量单位，网上填报仅填

写数字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； 

（3）若数据为零值，请填“0”；若该指标无数据，可以



不填。 

（二）“企业年报”（创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） 

重点展现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，从企业资源投入、参

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（做法、成效和问题）等方面进行编制。

  

三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材料提交时间节点 

1.“学生发展”“办学条件”“教育教学”“科研与社会服

务”“国际交流”等 5 张表格（excel 格式）；典型案例（典

型案例是展示学校办学成果的重要平台，word 格式，案例名

称应主题突出，内容应言简意赅、图文并茂，每个案例不超

过 1000 字）。报送截止时间：12 月 17 日前，发至教务处周

燕华邮箱（14408@shafc.edu.cn）。 

   2.学院年报，以及企业年报材料，于 12 月 21 日前交教

务处周燕华（14408@shafc.edu.cn）。 

3.公文要求： 

（1）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，二号。 

（2）正文仿宋_GB2312，三号。 

（3）全文行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。 

（4）正文标题要求如下： 

A. 一级标题  黑体字  如：一、 

B. 二级标题  楷体字  如：（一） 

C. 三级标题  仿宋体字  如： 1. 

mailto:2.学院年报，以及企业年报材料，于12月21日前交教务处周燕华（14408@shafc.edu.cn）。
mailto:2.学院年报，以及企业年报材料，于12月21日前交教务处周燕华（14408@shafc.edu.cn）。


（二）报告涉及时间范围 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部门负责人需对报告质量严格把关，

报告要实事求是客观呈现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状态；报告涉及

的时间范围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，资金统计为 2020

年度。 

（三）报告编制流程 

教务处 12 月 24 日前完成学院总报告（初稿）；12 月 29

日前完成总报告送院务会（党委会）审议；12 月 31 日前完

成学院总报告（定稿）上交市教委，1 月 10 前完成教育部网

站提交工作。 

  附件：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

报告及数据表（2021）撰写分工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


